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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公司的股东 ，

就必须依法持有股权。 但在

现实生活中， 股权由他人代

持的情况并不鲜见。 问题是，

股权代持可能导致自身股权

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比如

代持上市公司股份 ， 教育 、

医疗等需要特别准入条件的

行业， 这种情况下代持被认

定无效后应该如何处理相关

股权和投资款呢？

比如有这样一个案子 ，

一位日本公民和中国公民龚

某在 2015 年签订了 《股份认

购与托管协议》， 约定由日本

公民出资 380 多万元购买某

公司的股份， 并委托龚某管

理， 但收益全部归该日本公

民。 虽然名为股份认购与托

管协议， 但从约定的事实来

看， 实质上是股权代持。 在

这家公司上市过程中， 龚某

多次承诺不存在股权代持 ，

最终双方因为代持利益纠纷

闹上了法庭。

《证券法》 明确禁止隐

名代持股份的情况， 证券市

场是针对广大投资者的公开

市场， 上市公司的股权架构

是影响公司经营状况的重要

因素， 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

基本因素， 代持违反证券市

场的公共秩序， 也损害了公

共利益， 因此 《股份认购与

托管协议》 应认定无效。

那么， 股权代持无效后

应该如何处理股份及争议

呢？

首先， 合同无效后， 应

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财产状

态， 不能恢复的应当按照公

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合

理分配， 因此股份应归龚某所

有， 龚某作为公司股东所做出

的一切决议有效。

其次， 代持股份在代持期

间未产生亏损 ， 反而有收益 ，

所以龚某应当返还日本公民

2005 年出资的 380 多万元， 收

益部分应按照公平原则来处理。

原始股份是由日本公民出资的，

且双方关于收益与风险的约定

比较明确， 如果亏损也是由日

本公民承担， 符合风险与收益

一致原则， 那么该日本公民可

以获得投资收益的大部分即

70%， 龚某虽然没有出资 ， 但

酌情可获得小部分投资收益即

30%。

看完这个案例， 是不是觉

得即使代持无效， 也还能赚上

一笔呢？ 这是因为这个案例中

的代持股权没有亏损， 反而有

大幅收益。

但投资有风险是人人都知

道的常识， 如果投资发生亏损，

亏损部分如何承担呢？

从总体原则来看， 就是有

过错的赔偿无过错的， 双方都

有过错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么， 双方有没有可能都

无过错呢？

那你要想： 双方都没过错，

合同能无效吗？

因此， 如果代持股权发生

亏损， 委托代持方、 受托代持

方都要承担损失。

总之， 不管是投资还是股

权代持都是有风险的， 投资者

或代持者除了要了解风险并符

合监管要求， 在做出决策时也

应慎重 ，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

否则可能给自身带来难以估量

的损失。

股权代持应谨慎

不管是投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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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侥幸心理， 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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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估量的损失。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公

众号 “警民直通车上海” 通报

了一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 通

报显示：

犯罪嫌疑人张某 （男， 34

岁 ） 为某公司负责人 。 6 月 1

日， 张某在清晨接疾控部门通

报， 得知其公司员工阚某核酸

检测异常后， 担心影响公司经

营， 故意隐瞒阚某的居住信息，

自行驾车将其转移至宝山区某

高架匝道下的桥洞处隐匿， 后

被警方及时查获。 目前， 犯罪

嫌疑人张某因涉嫌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已被宝山警方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阚某及相关密接人

员均已收治或隔离管控。

通报一经公布， 引得网上

一片吐槽， 网民们大多觉得张

某的行径非常离谱， 为了自己

的私利， 竟然不顾可能引发疫

情传播的风险， 而藏匿核酸检

测结果异常的人， 实在是令人

无语。

另外， 在监控措施严密的

今天， 这种把人藏在桥洞里就

以为疾控部门找不到的做法 ，

实在有点像 “掩耳盗铃”。

实际上， 有关部门迅速锁

定了核酸检测异常人员的位置，

而张某的行为也因涉嫌犯罪将

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个老板耍

了小聪明， 却栽了大跟头。

其实 ， 自疫情发生以来 ，

这样想靠耍小聪明来逃避防疫

管控的事情各地都有发生。 当

事人动机不一， 多数是嫌隔离

管控会带来麻烦， 还有的是为

了赚外快等等， 相同的则都是

抱有侥幸心理， 大多数并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涉嫌犯

罪。 从手段来看， 可谓五花八

门：

比如同样在上海， 一男子

明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为

逃避防疫管控翻墙出小区， 因

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已被警

方依法立案调查。

比如在河南郑州， 一名大

学生在校园封控期间找室友代

做核酸， 自己逃离封控区被传

染后潜回住处， 被以涉嫌妨害

传染病防治罪立案。

比如北京房山区的一名确

诊病例苏某某， 承租并居住在

窦店镇一街村某养殖大院内 ，

并将该大院转租给 25 名住户。

4 月 27 日， 苏某某核酸检测阳

性， 因担心养殖大院被封控， 在

接受流调中谎称一直在他处独自

居住， 直至养殖大院另一租户核

酸检测阳性后， 方承认自己居住

在该大院内。 与苏某某关联确诊

病例达 29 人， 窦店镇一街村 860

户、 1300 余人被临时封控。 苏某

某随后被警方刑事立案调查。

在这些案例中， 违法行为人

轻则因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

急状态情况下发布的决定和命

令”， 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50 条第 1 款之规定， 应受行政处

罚； 重则属于 “拒绝执行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 、

控制措施”， 构成刑法第 330 条规

定的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需承

担刑责。

但是， 这些已被处理的案例

似乎并未引起个别人的重视。 有

网民爆料， 各地都有 “黄牛” 招

揽 “核酸代测” 的生意。 因为很

多检测点并不会一一查验核实身

份证件， 往往凭 “核酸码” 就能

检测， 而核酸码生成后可截屏使

用， 于是 “黄牛” 就可以拿着他

人的核酸码截屏 “代做 ” 核酸 。

这样的行为是毫无疑问的造假 ，

属于拒不执行防疫措施。

这些人之所以敢铤而走险 ，

有的是不管不顾， 还有的则是觉

得耍耍小聪明也不会产生 “严重

后果”。

实际上， 上述行为都直接违

反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 甚至可能涉嫌犯罪。 该条例

第 44 条规定， “在突发事件中需

要接受隔离治疗、 医学观察措施

的病人、 疑似病人和传染病病人

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

当予以配合； 拒绝配合的， 由公

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条例

第 21 条还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

人对突发事件， 不得隐瞒、 缓报、

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 、 缓报 、

谎报”。 显然， 国务院发布的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提

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 属于刑法

第 330 条规定的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 ” 提出的防控措施 。 所以 ，

一旦这些违法行为引发了疫情传

播或确有传播风险， 就将触及刑

事红线， 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因此， 每个人都应切实遵守

防疫相关措施 ， 切莫耍小聪明 ，

认为只是小问题， 因为防疫大局

容不得侥幸。

防疫大局下 勿耍小聪明
□国浩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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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应切

实遵守防疫相关措

施 ， 切莫耍小聪
明， 认为只是小问

题， 因为防疫大局
容不得侥幸。

今年初， 我代理了一起房

产买卖合同案件的二审， 在一

审不利的情况下， 通过从细节

中挖掘有利因素， 成功促使开

发商与我所代理的上诉人一方

实现调解结案， 维护了上诉人

的权益。

我 的 当 事 人 小 李 花 费

2000 万元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合同当中约定由小李向银行贷

款 ， 支付除首付款以外剩余

60%的房款。 此后， 小李按约

定向银行申请贷款， 结果被银

行告知因为此前已有房贷记

录， 根据当时的贷款政策就不

能按照 60%比例贷款。 这对小

李来说就意味着无法继续购

房， 面临违约后果。 为此她与

开发商沟通如何处理后续事

宜， 开发商明确要求小李自己

补足房款。 由于没有及时筹措

到资金 ， 开发商便起诉到法

院， 要求解除合同并判令小李

依照合同承担 200 万元的违约

金 。 一审法院支持了这一诉

请， 判决后小李不服向二审法

院提出上诉。

当小李找到我的时候， 离

开庭只剩三天时间了。

通过仔细研究卷宗， 我发

现一审涉及的所有证据中， 并

没有签约时开发商履行自身义

务的关键证据， 比如， 开发商

在签买卖合同的时候需要了解

小李是否具有购房资格， 是否

具有贷款资格， 家庭婚姻情况

等与购房有关的关键信息， 而

一审代理律师显然并未意识到

这一环节的重要性。

找到这一细节后， 我在二

审庭审中设计了一个关键性的

发问， 即询问开发商在与小

李签订房产买卖合同时有没

有了解过她的贷款资格等情

况。

这一设计起到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 庭审中开发商的代理

人斟酌片刻后回答 “了解过”。

当得到这个回答之后， 我知道

已经获得了关键性的有利陈

述 。 开发商如果回答 “了解

过”， 就表明其作为专业开发

商在明知小李不具备贷款资

格， 无法足额贷款的情况下仍

让小李在明显无法实现合同目

的的合同上签字， 我们认为这

是具有显著过错。 如果开发商

回答 “没有了解过”， 那么开

发商也有过错， 因为其没有履

行作为出售者的义务。

开完庭后， 我把调解方案

向主审法官解释了一下， 在各

方努力之下， 几天后开发商表

示基本接受我的调解方案， 不

再要求 200 万元的违约金， 我

成功为小李挽回了巨额经济损

失。

通过这个案件， 我作为代

理人再一次深切体会到了细节

的重要性。

细节决定成败

通过仔细研究

卷宗， 我发现一审

涉及的所有证据
中， 并没有签约时

开发商履行自身义
务的关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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